
Victoria B. C.

7楼安均森
Qu®n On Jan 

543 Carral】 St.
Phone Seymour 7880 

yANCOlTVllB, B. 0.

處理代
/臺鏡明2 冋MING KAN TOI寧 華 P. 0. Box 380 大 值Vancouver B. C.鼻

廳同飮侍廚杯日潔度 
整胞食女夫盤夜凈年 
噩貴衛招烹檯茶繁重 
人含客生呼飪几殽華葺 
林盘請須極皆映應大復 
餐|來自艶兼燈市小開 
啟紹嘗重粧味光便房張

4^
4

（市開修重） 
29 PENDER STREET E.

Vancouver, B. C.

7 
eft七）

聚公漢夫

ffflB修编八•弟八十七■ 四拜■■十二月六年七■民•?

▲
説
水
鴨
毛
褥
仔
十
五
員
今
賣
十
員

▲
好
布
褥
仔
五
員
今
賣
四
元

▲
頂
好
白
氈0

夾
十
二
元
今
賣
十
元

▲
皮
夾
袋0
只
十
員
今
賣
七
元
五
毛

▲
粗
厚
做
工
班
帶
。
條
三
毫
五

▲
頂
好
軟
皮
能0
對
匕
元
II
毫
今
賣
六
元
五
毫

▲
皮
底
布
面
夏
天
靴
。
對
二
元
五
毒
今
賣
二
元
二
毫
五 

▲
松
巴
底
布
面
夏
天
靴0
對
一
元
六
毫
五

▲
梅
巴
底
黑
布
面
夏
天
靴
每
對
一
元
三
毫
五
。

▲
家
用
定
造
做
工
釘
底
皮
就
毎
對si

員
二
毫
五

▲
新
到
頂
靚
襄
衫
平
沽

▲
新
到
軟
絲
頸
領
每
條
三
毫
五

，▲
頂
靚
襪
彩
褲0
件
六
毛

▲
靚8?

彩0
件
五
毛
■

▲
項
好
白
底
梨
布
衫
褲
每
件
一 
員
六
亳
五

▲
頂
好
皮
夾
袋0
只
十
五
員
今
賣
拾
員
零
五

▲
化
學
帝
夾
袋0
只
五
毛
至
上

▲
頂
靚
白
点
藍
椎
身
褲
毎
條 
一 員
三
再
五 

▲
頂
好
水
鴨
毛
褥
仔
廿
員
今
賣
十
四
員

▲
頂
好
萱
結
米
玉0
員
拾
磅
員
一 
毫
五

▲
項
好
花
布
褥
仔
七
員
五
毛
今
賣
木
員

▲
冬
姑0
磅
一
元
一
五

▲
老
鼠
墨
麵
包
粉0
包
二
員
七
五

▲
頂
好
烟
肉0
磅
四
毛

▲
BC

牛
乳
皮
二
盅
二
毛
五

健
居 
象
襯 
孟
沛 
德
進 
明
洽
每
名
加
捐M
十
元 

慰
典 
賢
讓
每
名
加
捐
銀
人
元

中
湛 
賢
康 
紹
聴 
象
霄 
賢
輝 
典
嘉
賢
teH
求 

績
銳 
賢
霖 
賢
儉 
賢
敏 
賢
謙 
立
儲 
立
象
立» 

雲
添 
雲
輯 
豪
養 
阿
同
昂
名
加
捐
銀
五
元 

樹
人 
紹
經 
紹
鋈 
績
瑞 
賢
熾 
象
珮 
紹
添 
積
象 

太
偷 
大
諾 
象
沆 
象
濤 
瀚
燕 
群
燕 
雲
針 
粹
松 

象
增 
草
宗 
振
卓 
文
峯 
和
昌 
賢
炤 
重
棠 
以
揚 

每
名
加
捐
銀
三
元

詳
燕 
学
堯 
沖
林 
孔
鵬 
阿
盛 
孔
墉 
耀
江 

以
上
共
進
捐
欺
銀
壹
千
五
百
六
十
一(
元 

進
各
昆
仲
借
來
銀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四
元

進 
一九一 
七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起
至 
一 九 
一 八
年
五
月
卅 

a  
日
止 

共
舗
租
銀
五
百
二
拾
五
元

進
舍
路
埠
文
宗
喜
捐
銀
五
十

銀五十五大員另加 »
餉銀三大員 

仰各 *
號及貫客修東祖81

者留心n 

顧請移玉至代理人處寫用便妥此特 

佈聞
■
自後每逢四個通拜一 
水

▲
項
好
阮
巴
底
靴0
對
八
元
今
賣
七
元

合
共
進
得
銀
五
千
零A
十
五
元
正

支充第一 
期
地
價
銀
三
千
元 
支
納
地
税
六
十
二
元
六
毛
一 
仙 

支
燕
梳
銀
五
拾
八
元
零
八
仙 
支
合
同
註
册
銀
十
三
元 

支
律
師
費
用
銀
二
十
元 

支
什
項
銀
五
十
六
元
四
毛 

支
大
漢
報
一
單
五
十-
元
五 
支
還
借
項
寰
千
一
百
九
十
一
元 

合
共
支
出
銀
四
千
四
百
五
十
二
元
五
毛
九
仙

▲
▲(
注
意
改
期
十
八
號
啓 
行) 

啓者本公司各輪船日前皆爲政府■ 

用今經放囘照常開行現更加多堅園 

新輪船一隻二萬饅屯專用前往香港 

特別改良以盡搭客之歡毎位収水■

▲
鷹
墨
牛
奶0
盅 
一毛

▲
大
番
茄
貳
盅
三
毛
五

▲
丕
豆0

盅 -，毛
五

進
支
比
對
外
尙
存
銀
六
百 
一 拾
二
元
四
毛 
一 仙曾

▲
細
米0
磅 
一 毛
二
五

▲
白■
0
磅
九
仙
五
極
平

▲
四
磅
洗
衣
鹼Q
條
二
毫 A
極
平

▲
二
磅
庄
上
味0
包
五
仙•

一
九
壹
八
年
五
月
二
十
八H
由
核
數
員
明
鉅
當
衆
核
實 

所
有
數
目
銀
両
由
杏
典
良
雙
當
衆
交
與
理
數
員
穩
宗
理
財
昌 

宜
爆
二
人
接
理 

間
或
差
漏
仰
祈
指
明
更
正

翻
 
丕
多
士 
由
卷
七
月
十
八
号
開
行

▲
額
外
平
沽▼

是
禮
拜
特
別
减
價
平
沽
之
貨
列
左 

▲
雙
旗
墨
厠
紙
六
律
二
毫
五
先2 

▲
一 打
庄
香
整
盒
一 
元
五
毫 

▲
各
色
香
鹼
每
盒
二
毫
至
上

▲
火
水
每
罐
一
元

▲
雄
餅
干
每
磅
一
毫
五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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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七
年
五
月
十
七
日 
陳
宜
燿
啓

再
者
宋
堂
所
發
各
毋
緣
部
諒
必
妥
収
所
望
各
昆
仲
力
爲
簽
招 

幷
懇
將
某
邑
某
村
註
明
以
免
雷
同
間
或
未
及
週
知
訴
將
捐
歌 

付來二一記可也 
茲
將
三
記
通
信
處
列
左 

七
上
四 

S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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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一
八
年 
五
月
廿
八
日 

加
拿
大
陳
頴
川
總
堂
雋
吿

星
判
吉
凶 
能
參
鬼
谷 
上 

天
地
队
盆
廿
元
飛
星
划
度 V
 元
星
盆
八
字
宫9 

逐
月
批
評
廿
元
四
季
批
評
八
元
逐
年
批
評w
 

K
批
八
字-三C
大
批
人
字
二
元
、七1
定；.。 

兼
批
星
盆
三
元
中
批
八
字 
一 元
力
批
八
字e
京 

諸
君
惠
顧
請18

此
三
百
八
十
号
信
箱
号
數
小 

來
無
懐

命
評
貴
賤 
敢
亚
神
峯

弟
徐
锡
崙
披R

▲
▲(
宜
燿
公
司)
(
奇
翟
貨
店) 

丿
 
啓
者
弟
所
創
之
奇
在
雜
貨
店
兼
宜
耀
公
司
之
衣
裳
鞋
靴 

整 
舖
所
有
中
西
餐
館
衣
裳
館
兼
我
華
人
日
用
之
物
頗
稱
齊 

曲 
備
屢 $
同
胞
光
顧
不
勝
銘
感
矣
至
今
合
爲 
間
遷
至
片 

騎 
打
街
門
牌
七
十
八
号
照
常
開
張
茲
又
加
入
華
人18

食
及 

■
 
蘇
糖
生
菓
合
時
瓜
菜
呂
宋
烟
烟
仔
萼
所
有
貨
價
筱
各
号 

吿 
尤
用
以
圖
久
遠
交
易
降
我
同

86 留
心
光
顧
是M
厚
望
焉 

{
 

幷
將
各
項
貨
價
開
列
于
后 
(
以
下0
代
毎)

陳
頴
川
總
堂
第-
期
会
數
目
徵
信
表

▲
捐
欵
進
數
開
列 
以
下
每
名
另
堂
底
銀
学
元 

應
創 
良
雙 
宜
燿 
毎
名
加
捐
銀-
百 
兀后 

銘
浦 
穩
宗 
杏
典 
西
和
每
名
加
捐
銀
九
十
元
， 

琰
嵩 
典
誠
每
名
加
捐
銀
四
拾
元 

順
浣 
謀
寶 
立
翼 
初
德
毎
名
加
捐
銀
三
十
元 

宜
顯
加
捐
銀
二
十
三
元 

均
文 
翼
灼
明 1
 毎
加
捐
廿
元 

象M
加
捐
十
三
元

◎
◎
◎
車
梨
役
致
公
堂
啓
事 

啓
者
本
堂
今
照
金
門
致
公
総
堂
懇
親
大
會
代
表
團
重
修
之
會
章 

內
有
各
公
堂
代
追
償
債
項
之
條
例
故
昨
本
棒
容
君
德
烈
到
堂
投 

訴
謂
鍾
豪
君
於
前
宣
統
三
年
間
欠
他
賬
項
銀
四
十
二
元
七
毛
五 

仙
迭
次
抄
單
討
取
屢
推
屢
延
今
竟
不
認
此
數
迹
近
圖
撻
請
本
堂 

代
爲
追
収
等
語
本
堂
即
召
集■
讓
二
家
到
堂
對
質
後
鍾
豪
君
欠 

欣
屬
實
本
堂
據
情
勧
鍾
君
償
之
幸
得
婚
君
慨
允
如
數
淸
還
當
衆 

交
與
容
君
妥
収
二
家
和
好
如
初

車
梨
役
致
公
堂
披
露-一一

由
華
民
國
七
年
 

六
月

〔本
報
專
着
鬼
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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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r
L
C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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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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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東
新
聞|
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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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•
•
電
吿
改
組
軍
府
案
經
過
情
形 

萬
急
上
海
岑
西
林
先
生
南
事
陸
巡
閱
唐
行
營
聯
軍
総
司
令
直
陽 

制
督
，
成
都
熊
督
軍
南
寧
陳
督 $
譚
行
營
聯
軍
総
司
令
汕
頭
陳 

總
司
令
韶
州
李
礎
軍®
 司
令
李
督
辦
鈞
鑒
。C 護
法
車
興
。。淹
忽 

周
歲 
惟
苦
無
名 
實
相
副
之
。統
：一 機
關
對
內
旣
涉
紛
歧
。C
對 

外
尤
難
収
依
：故
國
會
議
員
。C  
早
有
以
組
军
府
之
讓
。。廷
芳
等 

曾
於
喪
唯
兩
連
縷
陳
種
切
。冨
時
聲
明
議
員
。C

開
談
話
倉
議
决 

俟
得
各
省
名
軟
同 1
3
 
再
由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。。正
式
通
過
條
文 

等
語 
嗣
奉
冥.4

巧
電
粋
老
支Ilie
月
公
東
齊
兩
電C

如
公
先
微 

兩
電 
殖
公
麻
電 
暨
各
省
督
軍
來
電
。對
於
統 
一 合
併
辦
法 
均一 

力
促
進
行
、俾
挽
危
局
，。當
經
國
會
議
員
。一 採
取
齊
佳
兩
電
辦 

法 
提
出
改
組
率
政
府
案
。惟
會
開
議
之
始
。意
見
未
即 
一 致
，而 

際
此 
髪
千
鈞
乙
日
；宜
有
急
起
直
追
之
謀
。C
故
由
榮
新
另
行 

提
出
組
織
國
務
院
辦
法 
於
文
日
去
電
。徵
求
護
法
諸
公
同
意

00 

惟
議
員
對
於
改
組
案=
昨
雖
意
見
參
差CC
惟
一
經
疎
通
只
多
已 

釋
然 
經
於
昨
日
將
改
組
案
通
過
一
定
巧
日
宣
佈)。馬
日
選
舉
政 

務
総
裁 
從
此
統
一
機
關
、已
旣
觀
成
。！E

法
前
途 
當
可
發
展" 

至
萱
公
蒸
電
主
俵)。或
仍
用
軍
務
院
。。或
另
訂
名
稱
。。又

51 公 

篠
電
主
張 
用
臨
時
政
府
名
義
。咸
欲
壁
壘
一
新
。進
行
敏
銳
，用 

一
意
深
遠
己
至
爲
佩
服1
。惟
軍
政
府
旣
由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。。產
出 

新
設
機 M
OC
若
不
亦
由11

會
非
常
會
議
產
出
。。恐
資
反
對
者
以 

口
實)。若
以
雙
方
堅
持
之
故CC
致
分
道
而
背
馳
。
揆
之
護
法
初 

志
實
有
未
妥 
故
數
月
以
來
。。延
芳
等
對
於
改
組
軍
政
府
一
事 

鳖
忍
以
侍
者
職
是
故
也
、故
軍
政
府
一
經
改
組
。。舉
出
各
總
裁 

宣
布
就
職
。。則
對
內
對
外
。自
能
収
統
一
之
效
與
設
寧
務
院
或 

臨
時
政
府
。其
名
雖
異)
其
實
則
同
。。此
種
歸
法
求
之
各
國
改
革 

之
際2
均
有
先
例
可
援JC
然
因
應
事
勢
。。貴
乎
變
通
。(
斟
酌
損 

益 
不
厭
詳
細 
冥
公
蒸
電
所
亂
各
節
片
仍
可
俟
正
式
國
會
成2
 

時•
提
案
討
論
。。茲
將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通
過
軍
政
府
組
織
大
綱 

錄
呈
台
覽 
中
華
民
國
車
改
府
組
織
大
綱V(
第
一
條)
中
華
民
國 

軍
政
府
〉。以
護
法
各
省
之
聯
合
會
爲
基
礎
。。於
國
會
大
総
統
不 

能
行
使
職
權
期
內
。。依
本
大
綱
之
規
定
行
使
中
華
民
國
之
行
政 

m
。。(
第
二
條)
軍
政
府
之
職
權
如
左
。。一
關
於
和
戰
事
件
。。二 

辦
理
共
同
外
交X
訂
立
契
約
。。三
监
督
共
同
財
政
。。四
裁
决
省 

無
省
之
爭
議
事
件
。。五
關
於
承
認
護
法
省
區
之
軍
隊
加
入
事
件 

穴
關
於
統
籌
軍
備
計
畫
作
戦
事
件
。3
但
關
於
人
民
有
負
担
之
契 

約
。內
外
公
債
之
募
集
。及
和
平
條
件
之
提
出
。。須
經
國
會
非
常 

會
議
之
同
意
或
追
認(
第
三
條)
軍
政
府
之
由
國
會
非
常
會
議
選
一 

舉
総
裁
七
人
。組
織
政
務
會
議Q
行
使
其
職
傕
。C
政
務
會
議
時
以 

政
務
総
裁
壹
人
爲
主
席
。"
由
政
務
會
議
推
定
之
護
法
各
省
及
經 

政
務
會
議
承
認
之
護
法
各
軍
。C

得
各
派
出
代
表
一
人
。。關
於
第 

二
條
第 
一 第
二
第
四
第
六
所
載
各
欵
。。得
參
預
政
務
會
議
。。

(
仍續未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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僵號安均:
Quon On

P.O. Box 243 Phone 1378 
529 Cormorant St.


